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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《行政處罰決定書》的公告 
 
 

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”或“紫金礦業”）於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中

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中國證監會”）下達的《行政處罰決定書》（[2012]10 號）。

公司曾於 2010 年 7 月 19 日接到中國證監會《立案調查通知書》（編號：閩證監立通字 1003
號），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違規一案被立案調查（詳見公司於 2010 年 7 月 19 日發出之公告）。

目前該案已調查、審理終結，現將行政處罰決定書的主要內容及有關處罰結果公告如下： 
 
一、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的違法事實 
中國證監會認為，紫金礦業所屬的紫金山銅礦濕法廠於 2010 年 7 月 3 日發生的污水滲漏事故，

嚴重污染了其附近汀江下游的水質，對當地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。對於這一可能影響紫金礦

業股票價格的重大事件，紫金礦業應在第一時間公之於眾。但紫金礦業未能及時披露該重大

事故及後續進展情況，其行為違反了《證券法》第六十七條的規定，構成《證券法》第一百

九十三條所述的違法行為。對於紫金礦業的違法行為，陳景河、羅映南、鄒來昌、劉曉初、

藍福生、黃曉東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。 
 
中國證監會認為雖然紫金礦業延遲披露有一定的客觀原因，並非故意隱瞞污水滲漏事故，但

在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發生後，作為一家上市公司，首先應當依法及時披露相關

信息，將可能產生的後果及時告知投資者和社會公眾，以利於投資者的投資決策，而不應受

各種外部因素的干擾。紫金礦業未按照法律規定，在第一時間及時披露相關信息，侵害了廣

大投資者的知情權，理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。雖然有關司法機關和政府部門已根據相關法

律法規對紫金礦業下屬企業和責任人員分別進行了處理，但不能免除紫金礦業依據《證券法》

所應承擔的責任。 
 
二、中國證監會作出的處罰決定 
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、性質、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，依據《證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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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規定，中國證監會決定： 
(一)責令紫金礦業改正，給予警告，並處以人民幣 30 萬元的罰款； 
(二)對陳景河給予警告，並處以人民幣 10 萬元的罰款； 
(三)對羅映南、鄒來昌給予警告，並分別處以人民幣 5 萬元的罰款； 
(四)對劉曉初、藍福生、黃曉東給予警告。 
 
三、董事會意見 
“7.3”事故應急處置結束後，紫金山金銅礦按照國家聯合工作組提出的“原地重建、高度設

防，安全可靠、經濟合理，重浮輕濕、源頭治本，統籌規劃、科學決策，相互兼顧、齊頭並

進”的意見，以及“7.3”事故後續應急處置指揮部下達的 61 項整改內容，全面轉入後續整改

與環境綜合治理工作。截至日前，有關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，紫金山銅礦有望於近期恢復生

產。 
 
公司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將以此為戒，不斷提高規範運作意識，進一步完善決策程式，

規範公司及自身行為，加強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，杜絕此類行為再次發生。 
 
 
本公告是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51B(2）條發佈。 
 
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在買賣本公司股票時，應審慎行事。 
 
 

 

 
2012 年 5 月 10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